

永环罚（蓝）字〔2023〕13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蓝山县龙泉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127593281097P
法人代表：厉佐贤
详细地址：蓝山县毛俊镇井头村
2023年3月10日,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组织执法工作人员对你公司进行了检查，发现你公司开采区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使用。

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关于蓝山县龙泉矿业有限公司井头锰铁矿采选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现场影像资料等证据为证。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规定。

我局于2023年4月10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永环罚（蓝）告字〔2023〕10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权。你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永环罚（蓝）告字〔2023〕10号]后，在法定期限内既未提出陈述和申辩，也未提出听证申请。

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永环罚（蓝）告字〔2023〕10号]及《送达回证》为证。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的规定，我局研究决定对你公司处以如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肆拾壹万元整（410000元）。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收款银行：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逸云路支行
户　　名：永州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账　　号：8201 3850 0000 45064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零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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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发生拒收情况时，其他人员在场，记明情况，留下送达文件即为送达。

